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智慧安检门功能参数
(1) 检测装置可检测手机、耳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应为固定式，安装、移动简单快捷。
(2) 整机重量不应低于100KG。
(3) 应便于人无障碍同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现象均不可出现：
1) 可能勾起衣物或划伤皮肤的尖角锐棱；
2) 高度超过5mm或者头部曲率半径小于2mm的突出物；
(4) 应设置总电源开关、以便能切断或者接通全部电源，但位置不宜在随手可触及的地方。
(5) 可在屏幕显示通过人数、报警人数，便于现场安检员查看和处置。
(6) 设备应内置显示屏，调试与显示集成为同一屏幕。（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7) 通行速度：以0.2m/s~4.0m/s携带应报警测试物通过安检门，共试验100次，报警次数应不小于95次。（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8) 采用≥10寸触摸式液晶屏显示，中文菜单，用于显示相关信息、调整参数及调整警示强弱，操作直观。
(9)报警指示延续：小于等于1.0s。（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10) 上电冲击：电源开关快速通断500次后，系统应能正常启动。（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11) 应能从静音到最大声强分档调节，最大声强不低于103dB。（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12) 报警显示:
1) 应与非报警显示有区别，且颜色宜为红色；
2) 具有分区探测功能，分区定位一目了然，位置准确；
3) 在6000lx明亮环境和25lx昏暗环境下，距离报警器3m时，能清楚的观看到。
(13) 报警恢复:具有报警恢复功能，在自动恢复条件下，报警物离开探测区后，报警指示延续应不超过1s；
(14) 图示波形功能：应能通过大屏幕显示每个探测单位接收到的波形状态。（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15) 数据保护功能：设备应具有数据保护相关功能
（15.1）提供设备数据保护功能原厂商软件开发成熟度达到CMMI3级或以上，并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原厂商公章
（15.2）支持文件穿透（提供产品功能截图，需加盖软件原厂商公章）
(16) 参数可设密码保护，只允许专管人员操作，防止非授权人员操作。
(17) 设备应维护简单，无需定期维修。
(18) 区位方向切换功能：应能相互切换人像报警图示和LED灯条左右报警方向。（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19)电子产品探测功能：能排除人员正常着装上的金属钮扣、腰带等日常金属产品通过时应不报警，当携带或夹带手机、iPad 硬盘、对讲机等电子产品通过安检门时，系统应有声光报警并有文字提示物品的藏匿位置。（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20) 设备防护等级达到IP54。（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21) 设备在探测区150mm的区域中，任意一点的辐射磁感应小于9μT。（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22) 满足GB15210-2018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检测报告中体现此项）
(23)投标人须提供国家安全防范产品检验认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厂商鲜章，且出具的检验报告必须为项目公告日期前并且为有效报告文件，否则视为不响应。

